<< 台南區眾召會讀經小排參讀小品 >>
關於幫助缺乏的人
	  以色列人在田間收割莊稼，若忘了一捆在田裏，不可再回去拿。這捆要留給寄居的和孤兒寡婦，使耶和華他們的神在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上祝福他們。（申二四19。）
  百姓割取葡萄園的葡萄後，剩下的不可再割，假定葡萄園的園主知道割取葡萄後不可再回去割取，就在割取葡萄時非常仔細嚴格，盡量不留下一串葡萄。這麼嚴格的人將要受到神嚴格的對付。神會從這樣嚴格之人的工作中拿掉祝福。到了年底，他不會有很大的收益。但那不嚴格割取葡萄，卻留下成串的葡萄給有缺乏者的人，會蒙神祝福。到了年底，他可能驚訝的發現，因著神的祝福，他的收益遠遠超過他所想望的。

  論到幫助缺乏之人的律例和典章，指明神是又真又活的。我們在借給並收割的事上，無論作甚麼，都該記念神需要我們顧到缺乏的人。我們若記念這需要，神就會在暗中記念我們，在我們所行的一切事上，在我們一切的事業上，記念並祝福我們。我們都必須相信這事。

 多收的沒有餘，少收的也沒有缺，這是神在祂神聖子民中所維持的一個甜美的原則。在主的恢復中，我們都需要學習按此原則顧到全時間者及其他缺乏的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< 編者 06/27/2010 >>


讀經：申十四27～十五18，廿三15～16、19～20，廿四6、10～15、17～22，
      廿六12～15，林後八12～15
  你不可撇棄在你城裏的利未人，因為他在你們那裏無分無業。每逢三年的末了，你要將當年出產的十分之一都取出來，積存在你的城內。在你那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，和你城裏寄居的，並孤兒寡婦，都可以來，喫得飽足；這樣，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手所作的一切事上，賜福與你。

  每逢七年的末了，你要施行豁免。豁免的方式乃是這樣：凡債主要鬆手把所借給鄰舍的豁免了；不可向鄰舍或弟兄索討，因為耶和華的豁免已經宣告了。

向外邦人，你可以索討；但你弟兄欠你的，無論是甚麼，你都要鬆手豁免。在你們中間必沒有窮人，（因為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承受為業的地上，耶和華必大大賜福與你，）

  只要你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，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這一切的命令。

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必照祂所應許你的賜福與你。你必借給許多國民，卻不至向他們借貸；你必管轄許多國民，他們卻不能管轄你。

  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，無論那一座城裏，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，你向這窮乏的弟兄，不可心硬手緊；總要向他鬆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，補他的不足。你要小心，不可心裏起卑鄙的念頭，說，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；你便惡眼看你窮乏的弟兄，甚麼都不給他，以致他向耶和華呼求控告你，你就有罪了。

  你總要給他，給他的時候心裏不可作難；因耶和華你的神必為這事的緣故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並你手所辦的事上，賜福與你。原來那地上的窮人必不斷絕，所以我吩咐你說，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手。

  你的弟兄，無論是希伯來男人或是希伯來女人，若被賣給你，他要服事你六年，到第七年你就要讓他自由離去。你讓他自由離去的時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從你羊群、禾場、酒醡之中多多的供給他；耶和華你的神怎樣賜福與你，你也要照樣給他。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，耶和華你的神救贖了你；因此，我今日吩咐你這件事。他若對你說，我不願意離開你，是因他愛你和你的家，他在你那裏很好；你就要拿錐子將他的耳朵在門上刺透，他便永遠作你的奴僕；你待婢女也要這樣。

  你讓他自由離去的時候，不要看為難事，因他服事你六年，若是雇工，就應得雙倍工價；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所作的一切事上，賜福與你。
  若有奴僕離開主人逃到你那裏，你不可將他交付他的主人；他必在你中間與你同住，在你的一座城中，隨他所喜悅的，在他所選擇的地方居住；你不可欺負他。

  你不可向你弟兄取利息，無論是銀錢的利息，糧食的利息，或是甚麼可生利之物的利息，都不可取。你可以向外邦人取利息，但不可向你弟兄取利息。這樣，耶和華你神必在你所進去得為業的地上，在你手所辦的一切事上，賜福與你。

  不可拿人的磨或上磨石作抵押，因為這是拿人的性命作抵押。你借給鄰舍，不拘是甚麼，不可進他家拿他的抵押；要站在外面，等那向你借貸的人把抵押拿出來交給你。他若是窮人，你不可留他的抵押過夜。日落的時候，總要把抵押還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蓋著睡覺，他就為你祝福；這在耶和華你神面前就是你的義了。

  困苦窮乏的雇工，無論是你的弟兄，或是在你地上、你城裏寄居的，你不可欺壓他。要當日給他工價，不可等到日落，（因為他窮苦，靠這工價養生）恐怕他向耶和華呼求控告你，你就有罪了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兒屈枉公理，也不可拿寡婦的衣裳作抵押。要記念你在埃及作過奴僕，耶和華你的神從那裏將你救贖出來，所以我吩咐你這樣行。

  你在田間收割莊稼，若忘下一捆在田裏，不可回去拾取，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；這樣，耶和華你神必在你手所辦的一切事上，賜福與你。你打橄欖樹，枝上餘剩的，不可再打；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。你摘取葡萄園的葡萄，所餘剩的，不可再摘，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。你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，所以我吩咐你這樣行。

  每逢第三年，就是十分取一之年，你把一切出產的十分之一完全取出，就要分給利未人和寄居的，與孤兒寡婦，使他們在你城中可以喫得飽足。你又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說，我已將聖物從我家裏拿出來，也給了利未人和寄居的，與孤兒寡婦，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；你的命令我都沒有違犯，也沒有忘記。

我守喪的時候，沒有喫這聖物；不潔淨的時候，沒有拿出來，也沒有送給死人。我聽從了耶和華我神的話，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

  求你從天上，從你聖別的居所垂看，賜福給你的百姓以色列與你所賜給我們的地，就是你向我們列祖起誓要賜給我們的流奶與蜜之地。

(申十四27～十五18，廿三15～16、19～20，廿四6、10～15、17～22，廿六12～15)
  因為人若熱切願作，必蒙悅納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無的。這原不是要別人輕省，你們為難，乃是要出於均平，就是要你們的富餘，今時可以補他們的不足，為使他們的富餘，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，這就均平了；如經上所記：“多收的沒有餘，少收的也沒有缺。” (林後八12～15)
  申命記中有好幾段說到幫助缺乏的人。（申十四28～29，二六12～15，十五１～18，二三15～16，19～20，二四６，10～15，17～22。）

  關於幫助缺乏之人的律例有許多項。第一，每三年的末一年要以十分之一幫助。（申十四28～29，二六12～15。）神囑咐以色列人每年向祂獻上十分之一。每一年，他們出產的十分之一都要獻給神。此外，十四章二十八節對所取的十分之一有進一步的囑咐。『每三年的末一年，你要將當年土產的十分之一，都取出來，存在你的城中。』每三年他們要將另外十分之一存在城中，當作富餘，以顯出美地豐富出產的豐滿。

  存在他們城裏的乃是為著缺乏的人。『在你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，和你城裏寄居的，並孤兒寡婦，都可以來，喫得飽足，使耶和華你神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祝福你。』（申十四29。）利未人沒有工作或別的收入來源，他們信靠神而活，全時間事奉祂；他們該受到這樣的照顧。此外也要供給寄居的、孤兒和寡婦。今天我們也該顧到我們中間有缺乏的人。在主的遮蓋下，我能見證我不忍心看見任何聖徒缺乏正當生活所需的；我覺得自己我必須作點事來滿足他們的需要。在主的恢復中，我們需要顧到全時間者及其他缺乏的人。

  那些在第三年，就是十分取一之年獻上出產十分之一的人，可以在耶和華他們的神面前說，『我已將聖別之物從家裏拿出來，給了利未人、寄居的、和孤兒寡婦，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誡命，你的誡命我都沒有違背，也沒有忘記。我憂傷的時候，沒有喫這聖別之物，不潔淨的時候，也沒有拿出來，又沒有為死人送去，我聽從耶和華我神的話，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』（申二六13～14。）那獻十分之一的人即使在憂傷或艱難的時候，也沒有為著自己的快樂，喫這些為缺乏之人所存留的。因此，那給的人能接著說，『求你從天上你的聖所垂看，賜福你的百姓以色列，與你所賜給我們的地，就是你向我們列祖起誓的流奶與蜜之地。』（申二六15。）這指明我們若為著神的緣故，顧到缺乏的人，神必會賜福我們的勞苦和事業。這賜福乃是從神給我們的回報。表面看我們是給出，實際上我們是領受。然而，施比受更為有福。

  我們看見，在申命記十三章，神顧到祂自己；在申命記十二章，神顧到作祂彰顯的子民。如今在論到幫助缺乏之人的經節中，神顧到一切作祂彰顯的人。用新約的說法，這就是說，基督顧到祂身體上的每一個肢體。我們都該跟隨這榜樣。我們應當愛主耶穌，也當愛祂的身體，顧到一肢體的需要。在顧到聖徒需要的事上，我們最好為此豫備，有所豫算。這就是說，我們該經常有所儲存，好用以照顧缺乏的聖徒。我們需要在這件事上有規律，因為神的子民活在地上有實際的需要。神子民的生活是實際的，所以滿足這些需要也是實際的，是經常的。
  在申命記十五章一至六節，摩西囑咐到每七年末一年的豁免。『每七年的末一年，你要宣佈豁免。』（申十五１。（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舍的豁免了。以色列人都要這樣作，即使他在豁免年前不久纔借給鄰舍。這論到每七年末一年之豁免的要求，有關神在祂子民中間平衡社會財富和天然資源的方式。我們可以說，神在實行『神聖的共產主義。』
  『豁免的辦法乃是這樣：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，因為耶和華的豁免已經宣告了。』（申十五２。）不過，屬天的共產主義有一個限制：以色列人只要豁免他們的弟兄，不需豁免外邦人。（申十五３。）神的子民若豁免他們借給弟兄的，就必帶進神的祝福，使他們中間沒有窮人。（申十五４～５。）再者，因著神的祝福，他們必借給許多國民並管轄許多國民。『因為耶和華你的神，必照祂所應許你的祝福你，你必借給許多國民，卻不至於借債。你必管轄許多國民，他們卻不能管轄你。』（申十五６。）
  神的子民不僅要實行每七年的轄免，也要借給窮乏的弟兄。申命記十五章七至十一節說到借給窮乏的弟兄。百姓中有些人可能在豁免年中損失了金錢，就決定再也不借給人。因此需要有律例管治關於借給窮乏者的要求。
  以色列人對窮乏的弟兄，不可忍著心不鬆手。（申十五７。）假定一位窮乏的弟兄曾向一個以色列人借貸，這位弟兄也在豁免年中豁免了他的債。倘若這位窮乏弟兄在豁免年以後再向同一個人借貸，那人可能忍著心不鬆手。然而，這是論到借給窮乏弟兄之律例所禁止的。
  百姓總要向窮乏的弟兄鬆手，補足他的缺乏。（申十五８。）今天我們不該不樂意給我們中間窮乏的弟兄。當我們給出去以應付窮乏弟兄的需要時，主會回報我們，比我們所給出去的更多。所有甘心給出去的信徒，都能見證這事。
  九節警告以色列人借給窮乏的弟兄時，不可心裏起卑下的念頭。『你要謹慎，不可心裏起卑下的念頭，說，第七年豁免年，快到了；你就惡眼看你窮乏的弟兄，甚麼都不給他，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華，這就成了你的罪。』以色列人因著豁免年快到而拒絕借給窮乏的弟兄，就是惡眼看那窮乏的弟兄。
  『你總要給他，給的時候，心裏不可厭煩；因為耶和華你的神，必因這事的緣故，在你一切所作所行的事上，祝福你。』（申十五10。）以色列人給了之後，必須高興，因為知道神必祝福他們。我們今天給窮人的時候，也不該厭煩，反該高興，知道神必祝福我們，以更多回報我們。

  『因為那地上的窮人不會斷絕，所以我吩咐你說，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。』（申十五11。）那地上的窮人不斷，作為對以色列人的試驗。

  申命記十二至十五章啟示，我們需要恨惡背道，避開分裂，接觸人有辨別力，保護我們屬靈的兒女，並慷慨的給人。我們需要看見，我們絕不會因著給主而有所失。主是豐富的，但祂百姓中有些人是窮乏的。因此，我們需要顧到全時間者（利未人）、寄居的、孤兒、寡婦和窮乏的弟兄。我們都該避開分裂和背道，都該用辨別力接觸人，都該保護屬靈的兒女，也都要常常樂意鬆開手給出去，幫助缺乏的人。。

  申命記十五章十二至十八節說到任希伯來僕婢自由。這僕婢乃是神子民中的一個，只是賣了自己作別人的奴僕。

  『你弟兄，無論是希伯來男人或女人，若被賣給你，他要服事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讓他自由。』（申十五12。）希伯來僕人服事六年以後要讓他自由，因為神是安息的神。祂六天完成了創造的工，就在第七天安息了。（創二２。）神所創造的人，也要六天工作，在第七天安息。在申命記十五章十二節，作工一段時間要安息的原則，也應用在希伯來僕人身上。我們由此看見神不僅有智慧，也對人有同情。神關心人，顧到人。

  『你讓他自由的時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。要從你羊群、禾場、酒醡之中，豐豐足足的給他；耶和華你的神怎樣祝福你，你也要照樣給他。』（申十五13～14。）神不是缺乏的神，乃是豐富、富庶、富餘的神。為這緣故，主人要豐足的供應那得自由的僕人。

  『他若對你說，我不要離開你出去，因他愛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你那裏很好，你就要拿錐子，將他的耳朵在門上刺透，他就要永遠作你的僕人。你待婢女也要這樣。』（申十五16～17。）這是我們作主耶穌之奴僕的絕佳豫表。我們愛祂，愛祂的家，不要離開祂，就告訴祂我們要留下來永遠服事祂。我們這樣甘心樂意的奉獻給主耶穌，祂永不拒絕，祂總是接納。然後祂會拿『錐子』將我們的『耳朵』（代表我們），在門上（代表神）刺透。因此耳朵就與門成為一，耳朵與門就有很多交通。從那時起，在我們與主的關係中，我們有了聽話的耳朵。我們是在門那裏，等候聽主人的聲音，並且要事奉祂。
  所有全時間者的耳朵，都被主用『錐子刺透』了。我們可以說，他們的耳朵已被『釘』在門柱上。現在他們的耳上有一個洞。這個洞不是為著戴耳環裝飾自己，乃是為著事奉，因為事奉需要有聽話的耳朵。我們若有聽話的耳朵，就沒有任何事使我們離開主人了。

  主耶穌作神的僕人，祂的耳朵是用錐子刺透了的。（賽五十５。）祂耳朵上有一個洞，所以祂與祂所事奉的父神之間，有徹底的交通。我們的光景也該是這樣。

  希伯來的僕人要永遠作他主人的僕人，意思就是他放棄自己的自由，不再有自由了。六年的末了，僕人有自由出去，然而但一旦他決定留下，耳朵用錐子刺透了，他就再也沒有自由離開了。我能見證，我作主的僕人，我看自己是沒有自由，沒有將來的。實在說來，我是『完了，』因為我的耳朵已經被我的神釘在門柱上了。我盼望年輕人對自己有這種感覺，會說，『我永遠屬於主耶穌，我的耳朵已經釘在祂的門柱上了，我已經放棄我的自由了。』

  『你讓他自由的時候，不可看為難事，因為他服事你六年，為你省了雙倍雇工的工價；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所作一切事上，祝福你。』（申十五18。）主人可能覺得損失了買僕人的價銀，又損失了僕人本身。這使他為難。摩西這老人必定很認識人性，所以囑咐主人不可看僕人得著自由為難事。他們不可貪婪或悲傷，卻要高興，看見僕人為他們省了許多工價，並且耶和華他們的神必定祝福他們。　

  在二十三章十五至十六節，摩西說到照顧逃跑的奴僕。『若有奴僕脫了主人的手，逃到你那裏，你不可將他交付他的主人。』（申二三15。）神不容許以色列人將逃跑的僕人交付他的主人，這與我們的想法相反。反之，奴僕所往之處，那裏的人要幫助奴僕。

  『他必在你那裏與你同住，在你的城邑中，要任他選擇所喜悅的地方居住；你不可欺負他。』（申二三16。）按照神的安排，奴僕似乎有權利逃跑，且可以居住在自己選擇的地方。這啟示我們的神有何等的心腸。神的心總是樂意赦免並釋放，不是要定罪。這指明我們該有這樣的心腸，赦免我們在主裏的弟兄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以色列人不可向弟兄收利息，無論錢財的利息、糧食的利息、或是甚麼可生利之物的利息。（申二三19。）以色列人可以向外人收利息，只是不可向弟兄這樣作，使耶和華他的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祝福他。（申二三20。）這件事不僅包括以色列人和他的弟兄，也包括神，祂是在一切之上，看見每一件事。

  『不可拿人的手磨石，或是上磨石作抵押，因為這是拿人的性命作抵押。』（申二四６。）性命，直譯，魂。在這節裏，我們看見以色列人不可拿人的手磨石或上磨石作抵押，因為那就是把人的性押。神不容忍這事。即使借方除了手磨石或上磨石以外，沒有別的東西，借主也不可拿牠作抵押。他要不拿抵押借給人。這律例啟示神是慈愛的，祂顧到人。

  申命記二十四章十至十三節說到向借貸的人拿抵押。以色列人無論借給鄰舍甚麼，都不可進他的家拿他的抵押。（申二四10。）他們要站在外面，等那借貸的人把抵押拿出來給他們。（申二四11。）這些小點指明我們的神在顧到祂子民的事上是細緻的。

  十二、十三節接著說，『他若是窮人，你不可留他的抵押過夜。日落的時候，總要把抵押還他，使他蓋著那件外衣睡覺，他就為你祝福。這在耶和華你神面前，就是你的義了。』若借主到日落仍不歸還抵押，借貸的人會在他的神面前控告他，說，『主阿，我的債主不將我的外衣還給我，我沒有東西用來遮身睡覺。』不歸還外衣，只會使債主受苦，不會使他蒙福。但他若在日落以前歸還外衣，借貸的人就會祝福他，神也會把借主歸還外衣的事，算為在祂面前的義。　　　

  在二十四章十四至十五節是論到給窮乏雇工之工價的話。以色列人不可欺負困苦窮乏的雇工，無論他是他們的弟兄，或是寄居在他們中間的人。（申二四14上。）以色列人要給雇工當日所賺的工價，不可等到日落。（申二四 15。）他們不可欠那為他們作工的，恐怕他向耶和華呼求指控他們，罪便歸他們了。（申二四15下。）

  在二十四章十七至二十二節，我們看見以色列人要記念寄居的和孤兒寡婦的需要。這指明以色列人不僅要幫助有缺乏的人，也要記念他們的需要。他們不是等有缺乏的人來找他們，乃是要記念他們，然後為他們作事。

  以色列人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婦的衣服作抵押。（申二四17。）他們要記念他們在埃及作過奴隸，耶和華他們的神將他們從那裏救贖出來。（申二四18。）

  以色列人在田間收割莊稼，若忘了一捆在田裏，不可再回去拿。這捆要留給寄居的和孤兒寡婦，使耶和華他們的神在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上祝福他們。（申二四19。）留在田裏的乃是神為著窮乏之人的莊稼。收割莊稼的人若不回去拿那忘記拿取的禾捆，卻留給窮人，這會給神機會，在這人所行的一切事上，就是在他一切的事業上，祝福他。

  以色列人打下橄欖樹的果子之後，不可再去查看。那些留在樹上的橄欖，要留給寄居的和孤兒寡婦。（申二四 20。）

  以色列人割取葡萄園的葡萄時，所剩的不可再割。那剩下的葡萄要留給寄居的和孤兒寡婦。（申二四21。）

  主給了這律例之後，就說，『你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隸，所以我吩咐你這樣行。』（申二四22。）百姓割取葡萄園的葡萄後，剩下的不可再割，這乃是記念他們在埃及作過奴隸。他們要有這樣的記念，將葡萄園裏的一些葡萄留給有缺乏的人。　　

  假定葡萄園的園主知道割取葡萄後不可再回去割取，就在割取葡萄時非常仔細嚴格，盡量不留下一串葡萄。這麼嚴格的人將要受到神嚴格的對付。神會從這樣嚴格之人的工作中拿掉祝福。到了年底，他不會有很大的收益。但那不嚴格割取葡萄，卻留下成串的葡萄給有缺乏者的人，會蒙神祝福。到了年底，他可能驚訝的發現，因著神的祝福，他的收益遠遠超過他所想望的。

  論到幫助缺乏之人的律例和典章，指明神是又真又活的。我們在借給並收割的事上，無論作甚麼，都該記念神需要我們顧到缺乏的人。我們若記念這需要，神就會在暗中記念我們，在我們所行的一切事上，在我們一切的事業上，記念並祝福我們。我們都必須相信這事。

  我們在作自己的事業時，該記念神子民中間缺乏的人，並體貼他們。我們若有心顧到缺乏的人，自然會留下一分給他們。神會看見並因而高興。然後，祂會暗中進來祝福我們的工作或事業。不僅我們要蒙福，神子民的整體也要在祂的祝福之下。結果就不會有缺乏，反而經常綽綽有餘。這延續的富餘就要顯出神的豐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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